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市场监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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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建房〔2016〕223 号)要求,为进一步强化我市房地产开发市场监管,巩固我市房地产市场乱点乱象治理成果,有效规范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商品房预售(销售)管理
(一)严格商品房预售标准。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的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销售商品房;不得以认购、预定、排号、发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诚意金等任何费用。
(二)规范商品房预售(销售)行为。不得一房多卖,即将
已作为商品房销售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销售给他人,损害购房人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合同格式条款,免除自身法定义务、加重购房人责任、排除购房人合法权利;不得采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方式销售商品房,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不得发布虚假房源信息和广告;不得通过捏造或散布涨价信息等方式恶意炒作、哄抬房价;不得隐瞒房源相关信息,且应书面告知购房人房源相关信息;不得通过更改预售合同、变更购房人等方式,投机炒作未交付的商品房;不得通过提供“首付贷”或者采取“首付分期”等形式,违规为炒房人垫付或者变相垫付首付款;不得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按揭贷款。
(三)规范企业收费行为。商品房开发企业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房屋或收取未标明的费用;不得以捆绑销售或者附加条件等限定方式,迫使购房人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价格;不得在标价外加价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等行为。
(四)落实商品房信息公开制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不得捂盘惜售或变相囤积房源,应在 10日内对外开盘销售;不得以分批次、分楼栋销售、虚假预定、房屋抵押等方式,不一次性公开销售全部准售房源;销售商品房预售方案中有装修情况说明的,应在商品房销售现场公示相应的装修部位,主要装修材料和设备的品牌、规格等。
(五)严格商品住房交付使用条件。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在不满足竣工验收等交房条件的情况下擅自交房。
(六)加大资金监管力度。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有挪用购房人缴纳的购房款、契税、维修资金的行为;不得违反预售资金管理相关规定。
(七)其他不正当经营行为。
二、加强房地产开发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各县(区)住建部门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开发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切实承担辖区范围内的属地责任。要进一步加大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力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各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房地产开发领域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主动提高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
积极化解与施工单位、中介机构、购房者等群体产生的矛盾纠纷。对投诉到房地产主管部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协调解决,避免矛盾纠纷扩大化。
三、加大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力度
若存在违反以上条款规定情形的,房地产主管部门将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并责令企业限期整改。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并向房地产主管部门提交书面整改情况报告。拒不整改、逾期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房地产主管部门可采取以下措施:1.暂停预售许可证办理;2.暂时关闭网上签约系统;3.暂停审核预售资金使用;4.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并向银监、金融、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进行通报;5.公开通报企业违法违规行为;6.不正当经营行为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理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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